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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作为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

港口城市，近年来受益于多方政策发展迅速，城市交通设施、

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完善和充足，但道路交通事故频频发生，

其中受伤人员的伤残金赔偿问题被广大保险消费者及有关

部门所关心关注，争议焦点集中在涉及保险的人伤司法鉴定

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上。

一、基本情况

2022年，宁波地区共计发生道路交通车辆人伤案件 9

万多起，其中宁波保险行业参与交警部门联合调解结案 7.5

万多起，调解成功率为 92.3%，而未能成功调解的人伤赔案

主要集中在评残的合理性争议。

近十年来，宁波地区机动车保险（以下简称“车险”）

综合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位于全国前三。 2022年宁波地

区共计车险保费收入 126亿元，累计支出赔款 120亿元，其

中车险人伤案件赔付金额占车险总赔付总额的 30%左右。车

险不仅是保险公司的常规业务，更是商业保险承担社会责任

的重要体现。但随着车险人伤案件逐年递增，在理赔过程中



产生了许许多多为伤者提供“服务”的所谓代理人，俗称人

伤“黄牛”。“黄牛”介入伤残鉴定过程谋取高额利益而致伤

残结论不合理，直接导致人伤案件调解成功率低，甚至引发

诉讼。长期以来，“黄牛”猖獗，从发生交通事故开始到赔

付结案全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如仅计算单项伤

残赔偿金，现阶段一个伤残等级按照 20年计算的伤残赔偿

金为 15万余元，一直是“黄牛”眼中的大奶酪，获利空间

宽松，由此滋生诸多社会不公。据不完全了解，“黄牛”动

作链条的模式一般为：交通事故报案（存在信息泄露）→住院

治疗（信息泄露加黄牛介入、按单支付信息费）→伤残（三

期）鉴定（黄牛渗透、不合理伤残或三期）→调解或诉讼（调

解员信息泄露被渗透--支付赔款--黄牛与当事人划分赔款）。

中间涉及相关环节均有“好处费”关联，且“黄牛”一旦其

利益未达成，即实施“砸盘”，引发保险机构与事故当事人（伤

者）之间的调解难以成功，从而引发诉讼，过多占据司法资

源。引发的诸多不合理赔付现象不但影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严重损害广大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二、存在的具体问题

当前，存在着一些异常现象和问题，俗话说“事出反常

必有妖”，亟需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一）宁波各类涉残伤数据的不正常。一是宁波车险人



伤住院转化伤残率显著高于全国均值。宁波地区的人伤赔偿

标准居全国第三，年同比增长一直维持在 6%以上。2022年

度全国车险人伤住院转化伤残率平均值为 27%，而宁波地区

达到 4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据此可推断宁波司法鉴定

机构存在评残过于宽松现象。二是个别地区各类涉残伤指标

更加异常。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全大市人伤案件中涉残伤案

件占比为 11%左右，而宁波市奉化区为 15%，高于全市平均

值 4PT；全大市人伤赔付率为 24%左右，而奉化区高达 36%，

超出大市平均水平 50%；全大市人伤案均赔款为 2.7万元左

右，而奉化区的人伤案均赔款达 4.3万元，高于大市平均值

1.6万元。

（二）可供伤者选择鉴定机构偏少。目前宁波全大市经

司法部门确认的临床类司法鉴定机构只有 6家，且鉴定业务

又高度集中在其中的 2家，占到 80%以上，长期以来形成事

实上的市场寡头垄断地位，而各中小鉴定机构为生存不得不

采取抱团取暖，故可供伤者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却存在让

“黄牛”轻松介入获种的更多空间和机会。

（三）鉴定过程的合理性、规范性尚需加强。一是市

内各家鉴定所都按规定在伤者鉴定定残后才能收费，这样未

定残的鉴定就成为免费的服务，故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保证个

别机构或个别鉴定师因利益导出具无残定残的鉴定结论影



响客观公正性；二是市内司法鉴定机构的个别做法存在地区

独特性，如在浙江省内其它地区，乃至全国都要求伤者在内

固定拆除以后进行鉴定评残，而宁波地区一直以来都在受理

内固定在位的鉴定案件。

（四）司法鉴定环境有待改善。一是在伤者自行委托

鉴定后，“黄牛”轻松介入并常常指导伤者故意回避、伪装

保险公司调查复核，更有甚者伤者在“黄牛”指导下更换电

话号码、人间蒸发。上述“黄牛”介入行为直接切断保险机

构对评残结论的审（复）核，从而影响损失确认，保险机构

因取证难最终被迫通过诉讼程序启动伤残重新鉴定程序来

维护自身利益。二是在诉讼过程中，保险机构申请重新鉴定，

却难得到法院支持。部分法官认为，只要保险机构参与了见

证环节，就代表已认可了鉴定的合法性，驳回保险机构重新

鉴定的请求。虽然保险机构在鉴定见证过程中已经提出异议，

也很难有合理途径申诉，见证行为成了鸡肋。三是重新鉴定

推翻率极低。由于当地法院认可的重新鉴定机构仅限于宁波

地区（个别法院可能会允许浙江省内遴选），即使部分法院

同意重新鉴定，但由于种种原因，伤残案件重新鉴定推翻率

极低。

二、几点建议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针对人伤“黄牛”猖獗问



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落地了部分工作，确保司法鉴

定客观公正，但想要完全打断“黄牛”为中心的错综复杂的

利益链，仍需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理清涉及保险

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黄牛”的打击力度，挤压“黄

牛”的生存空间。

（一）成立专项治理小组开展精准打击。建议成立以司

法、公安、交警、卫健、金融监管等多部门组成的治理小组，

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全面打击“黄牛”猖獗肆虐现象，以

奉化区作为试点，重点推动区域交通治理，切实降低道路交

通出险率；从源头堵塞伤者信息泄漏问题，加强入院伤者信

息保护、医护（工）从业人员教育、救护车驾驶员定向伤病

输送以及“黄牛”随意出入医院的管理；从已获得赔款的伤

者入手，对于不合理收取服务费用的理赔案件进行全量回溯，

从结果并结合资金流进行精准打击。

（二）扩面司法鉴定机构营造合理竞争格局。建议增加

部分市外的省内司法鉴定机构加入法院重新鉴定名录，并逐

步拓展至全省，删除涉嫌违规鉴定的鉴定机构，预防并有效

破解“黄牛”的操控链。对涉及异地重新鉴定的差旅费，建

议由保险机构酌情承担，解决社会矛盾。

（三）加强多方联动提高规范性、透明度。加强司法鉴

定界与保险业界互动沟通交流，逐步消除两大行业间鉴定标



准理解差异，进一步规范鉴定全过程及每个细化环节，包括

收费环节，建议参照医疗诊治的分段收费做法；内固定统一

在拆除后再鉴定等。针对有“黄牛”陪同介入的案件，建议

要求其不得进入鉴定机构参与鉴定，同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规范作业，并登记“黄牛”（代理人）信息。针对医保救治

和交通事故救治费用存在差异较大的问题，以及治疗方案的

合理应用方面，建议相关部门能够统一标准，透明公开，让

“黄牛”缺乏获利的空间和动力。

（四）加大对案件重鉴的许可程度。目前案件多为伤者

（被鉴定人）的单方委托，且相关鉴定材料未经双方确认，

建议法院应保留保险机构对有合理理由（证据）的伤残现场

见证案件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权利。另外明确可实际操作的

各类证据情形，包括鉴定前恶意回避、鉴定中伪装、鉴定后

隐匿等伤者的不良行为纳入启动重鉴的要义框架，并将有此

类情形伤者纳入“失信”名单。


